
資
源
網
絡
建
立
的
理
念
在
近
一
兩
年
來
，
受
到
台
灣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推
行
的
重
視
，

譬
如
建
立
「
婚
姻
暴
力
服
務
網
絡
」
、

「
兒
童
虐
待
服
務
網
絡
」
、
「
雛
妓
救
援
網
絡
」

與
「
智
障
福
利
服
務
工
作
服
務
網
絡
」
等
等
，
重
點
是
放
在
實
務
工
作
界
如
何
從
各
有
關

單
位
及
從
科
技
整
合
觀
點
來
整
合
衛
生
、
福
利
、
教
育
、
與
司
法
體
系
的
服
務
網
絡
.
，
也

就
是
說
目
前
實
務
界
已
開
重
視
到
治
療
或
預
防
社
會
問
題
，
必
須
從
全
面
性
各
專
業
人
員

的
協
調
合
作
做
起
，
方
能
效
率
達
成
。
這
是
一
個
正
確
的
做
法
、
各
專
業
人
員
及
各
行
政

主
管
已
開
始
破
除
過
去
傳
統
所
謂
的
本
位
主
義
色
彩
，
而
進
入
所
謂
之
相
互
教
學
(
一
2
哥
，

此
一
的
鬥-
Z
2但
是
)
與
機
構
之
間
(
一
旦
鬥
呵
?
自

m
g
a
)
之
協
調
合
作
階
段
關
係
.
，
在
一
也
不
但
對
問
題
解

決
有
事
半
功
倍
之
效
，
同
時
也
是
節
省
社
會
資
源
及
彌
補
資
源
可
能
分
配
不
均
及
重
疊
的

問
題
。在

今
年
度
四
月
二
十
三
日
及
二
十
四
日
兩
天
，
內
政
部
與
台
北
市
社
會
局
合
作
舉
辦

一
場
有
關
政
府
與
民
聞
機
構
工
作
辦
理
社
會
服
務
的
座
談
，
可
見
公
私
立
合
作
的
觀

念
也

正
在
台
灣
本
島
慢
慢
展
開
來
，
相
信
不
久
將
來
即
可
付
諸
實
現
。
而
筆
者
在
本
文
中
所
要

提
供
的
社
會
資
源
與
社
會
服
務
的
關
係
'
將
從
另
外
一
個
角
度
來
談
，
即
如
何
整
合
學
術

與
實
務
，
促
進
實
務
與
學
術
的
相
互
教
學
關
係
'
來
共
同
面
對
服
務
品
質
的
提
昇
。
這
個

動
機
主
要
來
自
筆
者
參
與
今
年
度
內
政
部
舉
辦
的
|
|
「
台
灣
地
區
殘
障
福
利
機
構
第
四

次
評
鑑
」
工
作
，
有
機
會
到
實
務
機
構
去
學
習
、
了
解
，
才
深
感
校
園
外
(
2
:
2

甘
己
的
)

實
務
機
構
在
職
訓
練
及
對
專
業
督
導
的
需
要
.
，
站
在
學
術
界
的
立
場
，
社
會
問
題
的
解
決

是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發
展
的
目
標
，
社
會
工
作
教
學
必
須
切
合
實
際
，
因
此
實
務
與
學
術
的

結
合
和
相
互
合
作
對
兩
方
面
都
是
相
互
需
要
的
，
即
期
待
雙
方
面
應
共
同
來
負
起
這
個
實

務
工
作
者
職
前
培
育
與
在
職
訓
練
的
工
作
。
因
此
，
除
了
支
持
實
務
界
各
專
業
人
員
與
行

政
主
管
單
位
的
結
合
外
，
同
時
想
藉
著
本
文
對
美
國
「
大
學
合
作
設
備
」
(
門

F
O
E
-
〈
平

的
王
〉
S
E

門
旦

E
n
-
-
-
帝
的
U
C
〉
虫
的
探
討
，
呼
籲
實
務
與
學
術
也
能
結
合
並
發
展
實
務
與

教
學
需
要
的
建
教
工
作
關
係
﹒
，
提
供
國
內
決
策
單
位
可
考
慮
如
何
將
大
學
資
源
納
為
服
務

網
絡
建
立
的
一
環
，
使
實
務
界
的
服
務
網
與
學
術
界
教
育
資
源
可
以
相
互
連
結
，
而
實
務

界
的
資
源
也
提
供
學
術
界
教
育
的
教
材
，
對
實
務
工
作
者
人
才
的
培
育
有
最
直
接
之
貢

獻
，
並
促
進
更
符
合
實
務
需
要
之
研
究
與
教
育
工
作
，
促
使
對
案
主
群
有
更
人
性
化
之
服

務
品
質
，
社
會
問
題
之
解
決
更
有
效
率
，
對
某
主
、
對
機
構
、
對
社
會
之
方
面
而
言
，
都

更
具
有
可
靠
性
(
2
g
c
z
g叮
叮
)
的
效
果
。

由
於
筆
者
對
發
展
障
礙
工
作
較
為
熟
悉
，
也
曾
任
職
美
國
明
尼
蘇
達
大
學
「
社
區
整

合
研
究
中
心
」
(
是
「
大
學
合
作
設
備
」
在
明
大
的
稱
呼
)
，
並
且
也
完
成
其
三
個
層
級

之
訓
練
課
程
，
因
此
本
文
將
以
此
為
例
作
為
說
明
，
以
供
各
專
業
領
域
有
關
實
務
與
學
術

整
合
合
作
計
畫
之
參
考
。

、

c
h
F市
之
法
令
規
定

根
據
一
九
八
四
年
美
國
對
發
展
障
礙
的
聯
邦
法
可
﹒
尸
這

l
m
M吋
)
的
規
定
，
州
政
府
的

發
展
障
礙
行
政
部
門

(
E
旦

=
-
M
E
E
D
D

口
。
而
至
呂
E
g
g
-
g
g
z
c
2
.

〉
8
)

必
須
與

該
州
之
大
學
合
作
發
展
「
大
學
合
作
設
備
」

(
S
O
C
D
-
〈
m
E
d
E
m
-
-旦
旦
旦
旦

E
F

門
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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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
〉
可
)
並
負
起C
〉
旬
的
評
鑑
工
作
，
以
發
展
該
州
之
建
教
工
作
網
絡
，
促
進
該
州
對
發
展

障
礙
的
福
利
服
務
工
作
，
增
進
發
展
障
礙
者
及
其
家
庭
可
以
提
昇
生
活
品
質
。

C
〉
明
，
在

得
到
優
良
評
鑑
之
後
，
將
接
受
三
年
〉
白
的
經
費
補
助
(
眩
目
旦
旦
除
開

E
F
H

也
8
)
，

〉
口
。
對
這
些
大
學
的
評
鑑
工
作
，
包
括
過
程
與
結
果
評
估
系
統
.
，
主
要
目
的
在
加
強

C
〉
可
方
案
中
，
針
對
不
同
專
業
背
景
的
相
互
教
學
(
一
言
早
在Z
S

色
的
品
質
。

事
實
已
〉
司
連
絡
網
的
發
展
歷
史
，
早
在
一
九
六
三
年
的
約
翰
甘
乃
迪
總
統
時
即
公

布
聯
邦
政
府
應
當
要
支
持
發
展

C
〉
司
的
成
立
，
但
進
提
供
智
障
者
服
務
的
人
才
養
成
工

作
(
戶
戶-
g
l
z
h
)

，
目
的
是
在
充
實
校
園
設
備
以
支
持
方
案
，
加
強
醫
生
，
及
其
他
相
關

專
業
人
員
對
智
障
者

(
g
o
s
g
E
P
S

旦
旦
)
的
訓
練
工
作
，
同
時
聯
邦
法
也
表
示
，

全
國
性
必
須
共
同
認
同
提
供
一
個
不
同
專
業
背
景
「
相
互
教
學
訓
練
方
案
為
中
心
之
服
務

模
式
」
事

B
Z

了
叩
開
]
借
口
H
Z
m
)。

在
一
九
六
三
年
到
一
九
七
三
年
之
間
，
很
多
大
學
就
根
據

H
u
h
-
g
ι
E

的
聯
邦
法

令
，
新
的
硬
體
建
設
就
在
校
園
中
成
立
，
而
大
部
分
的
設
備
集
中
在
大
學
的
醫
學
中
心
及

同
時
提
供
各
個
不
同
專
業
的
相
互
教
學
的
服
務
。
在
一
九
七

0
年
可
﹒
「
丘
，
閉
口
的
新
法

將
原
本
只
是
針
對
智
障
去

2
E
r

百

E
E

口
)
對
象
的C
〉
可
'
擴
及
為
生
活
週
期
中
產

生
的
各
種
不
同
障
礙
者
，
即
為
後
來
所
謂
的
發
展
障
礙

(
0
2
5
口
B
E
S
-
-
)
-
z
z
z口
何
的
了

即
智
障
已
不
再
與
其
他
殘
障
類
別
截
然
垂
直
八
刀
，
因
此
在
名
稱
使
用
上
不
再
出
現
智
障
、
小

兒
麻
痺
、
聾
啞
等
名
辭
，
一
併
稱
為
發
展
上
的
障
礙
寸
並
且
將
人
視
為
主
體
，
爵
的
是
提

醒
社
會
大
眾
強
調
視
這
些
人
為
一
個
人
，
大
過
於
去
標
籤
他
們
的
障
礙
類
別
.
，
因
此
在
使

用
上
，
必
須
把
人
放
在
前
面
，
如

B
E
E
F
-
-
B
B
S
E
甘
B
E
S
-
-
)
E
Z
E
C
B

，
不
再
說

寄
自

U
E
Z
Z
S

或
S
O
D
S
ξ
E
S
E
旦
宮
門
的
口
口
。
而
障
礙
類
別
的
使
用
，
只
是
在
專
業

團
隊
從
事
個
別
方
案
計
畫
工
作
時
，
幫
助
提
供
適
當
服
務
時
使
用
，
不
須
在
日
常
生
活
中

強
調
，
提
醒
社
會
大
眾
不
再
對
這
些
人
標
籤
'
不
以
奇
異
眼
光
相
待
，
而
是
把
對
人
的
一

種
尊
重
放
在
第
一
優
先
。

在
此
，
首
先
對
發
展
障
礙
的
定
義
說
明
如
下
。

二
、
論
喃
間
間
融
悍
的
間(
0個
〈
冊
一
口
百
互
叩

2
月
且
一
。
一
的
印
U
一
一
一
卅
一
冊
的
)
的
則
由
起
草
我

根
據
美
國
一
九
八
四
年
的
法
令
(
可r
z
t

凹
旦
發
展
障
礙
是
指
需
要
接
受
服
務
及
有

慢
性
(
或
稱
長
期
性
的
)
障
礙
者
.. 

1

心
理
上
或
生
理
上
一
方
有
損
傷

G
S
E
-
5
3
2
)
或
兩
者
皆
有
受
到
損
傷
。

Z

損
傷
是
發
生
在
位
歲
以
前
。

。
ι
此
損
傷
是
會
無
止
盡
的
延
續
去
。

4

損
傷
的
結
果
令
導
致
發
展
功
能
上
的
限
制
，
包
括
下
面
三
種
以
上
的
生
活
活
動

.. 

ω
自
理
(
的
是f
S
B
)
。

ω
對
他
人
語
言
的
了
解
或
表
達
自
己
的
語
言
。

ω
學
習
。

ω
動
力
(
2
σ一}
5
)。

仰
自
立
生
活
的
能
力
。

的
經
濟
自
足
的
能
力
。

K
吼
一
這
些
限
制
導
致
其
個
人
對
特
別
教
育
與
訓
練
、
一
般
性
的
照
顧
、
治
療
或
其
他
服

務
的
需
要
，
這
些
需
要
將
是
一
輩
子
的
或
持
續
性
的
，
固
定
需
要
根
據
個
人
來
計
畫
及
協
調

的
。

一
一
、
C
K屯
的
主
要
工
作
原
則

L
C

〉
帽
，
是
針
對
發
展
障
礙
者
的
相
巨
教
育
學
習(
E
R
a
-間
已
立
言
但
是
)
訓
練
，
發
展
設

備
及
與
社
區
整
合
的
活
動
。

2
.

C
〉
旬
的
執
行
是
在
﹒
.

ω
對
發
展
障
礙
者
之
示
範
服
務
必
須
由
那
些
是
建
立
在
與
社
區
整
合
的
機
構
提
供
出

來
。

ω
技
術
上
的
協
助
，
以
促
進
機
構
的
特
別
性
，
以
提
供
發
展
障
礙
者
能
與
社
區
整

合
，
連
到
可
自
理
、
可
自
養
的
為
原
則
，
以
促
進
服
務
保
證
機
轉
的
品
質
。

。
此
根
據
以
上
第
二
點
中
服
務
提
供
的
推
廣
、
提
供
研
究
及
接
受
州
政
府
委
託
有
關
服

務
之
評
估
研
究
工
作
，
以
提
供
有
關
資
料
，
增
進
發
展
障
礙
者
能
與
社
區
整
合
，
自
力
與

自
養
。整

體
上
而
言
，
目
前
C
〉
咐
，
的
連
絡
網
是
在
提
供
一
個
全
國
性
相
互
教
學
的
系
統
方

案
，
各
州
之
C
〉
司
乃
負
責
該
州
之
相
互
教
學
工
作
，
提
供
訓
練
、
服
務
模
式
、
技
術
協

期二十六第刊季展發區社一 28 一



作以助
與明
方大資
案的料
簡杜推
要區廣

說整及
明 4年對
如聶個
下究別
。中醬

心僅
即礙
明者
州及
政主
府在
血1 且主

且已與
菜單
工 FIC

作台

之星

E 鼠
吋之

為有
例研

，究
就。
其茲
工就

四
、
明
尼
蕃
遣
大
學

C
K
M計

l

社
區
整
合
研
究
所

明
尼
蘇
達
大
學
的
大
學
工
作
設
備
(
已
〉
弓
方
案
，
取
名
為
「
社
區
整
合
研
究
所
」
茲

逐
一
介
紹
其
成
立
目
的
.
，
活
動
範
圍
，
附
屬
中
心
，
方
案
與
計
畫
，
及
經
費
來
源
。

1

成
立
目
的

「
社
區
整
合
研
究
所
」
(
5
0日
司
的
冉
一
片

E
g
g
n
o
g
B
E
-
d
z
o
m
3
E
=
)
是
根
據
明
尼

蘇
達
大
學
合
作
計
畫
方
案
，
接
受
明
州
政
府
之
委
託
而
成
立
的
。
目
的
在
預
防
及
減
少
因

生
理
上
、
教
育
上
、
職
業
上
、
社
會
上
、
心
理
上
及
經
濟
上
的
不
足
帶
來
的
限
制
。
研
究

所
主
要
任
務
是
在
運
用
各
方
面
之
資
源
，
以
促
進
對
個
別
有
發
展
障
礙
者
及
其
家
庭
的
專

業
服
務
品
質
，
並
引
導
社
區
應
當
要
發
展
對
這
些
人
及
其
家
庭
有
足
夠
社
會
支
持
的
方

向
。
這
個
任
務
，
乃
是
奠
基
在
對
有
發
展
障
礙
者
應
當
經
驗
家
庭
與
社
區
生
活
，
及
能
充

分
發
展
其
潛
能
的
信
念
上
，
經
由
相
互
教
育
學
習
E
z
a
E
n
-
-
-
2
且
是
)
，
專
業
教
育
、
技

術
協
助
、
運
用
性
研
究
及
資
訊
推
擴
執
行
出
來
。

這
個
研
究
所
是
從
全
球
性
與
服
務
提
供
者
，
政
策
擬
定
者
、
教
育
者
、
研
究
者
、
家

庭
及
有
發
展
障
礙
者
相
互
支
持
、
合
作
、
協
調
為
基
礎
來
發
展
其
工
作
。
是
全
國
性
聯
邦

支
持
網
絡
的
明
大
合
作
方
案
的
一
部
分
，
並
整
合
復
健
，
研
究
及
訓
練
中
心
，
及
配
合
其

他
美
國
圓
內
各
大
學
經
費
贊
助
.
，
研
究
所
同
時
也
尋
求
促
進
國
際
性
、
全
國
性
、
州
內
、

區
域
性
及
當
地
的
服
務
與
政
策
的
品
質
，
及
對
發
展
障
礙
者
的
正
確
態
度
。

2
活
動
範
圍

研
究
所
經
由
三
個
活
動
範
圍
來
推
展
其
工
作
，
相
互
教
育
學
習
，
服
務
與
諮
詢
，
及

研
究
與
推
廣
。

ω
相
互
教
育
學
習
(
一Z
Z

丟
在
旬
出
口
血
色
的
訓
練
。

研
究
所
從
事
多
項
活
動
來
推
展
相
互
教
學
的
職
前
訓
練
，
對
個
人
提
供
延
續
教
育
機

會
，
使
這
些
人
可
以
提
供
發
展
障
礙
者
的
照
顧
服
務
。

促
進
相
互
教
學
訓
練
的
六
個
主
要
方
法
是
﹒
.

(
1

基
本
課
程
及
相
互
教
學
研
讀
之
資
格
方
案
﹒
'

(
b
)
特
殊
職
前
訓
練
方
案
.
，

(
C
)
在
各
種
不
同
科
系
與
其
他
專
業
教
師
合
作
之
課
程
﹒
'

(
d
)
對
高
中
及
學
院
學
生
的
志
願
服
務
方
案
.
，

(
e
)
在
職
訓
練
及
針
對
特
別
主
題
的
會
議
﹒
'

(
f
)
相
關
資
源
材
料
之
訓
練
。

資
格
方
案
對
教
育
者
，
人
類
服
務
專
業
工
作
人
員
，
社
區
居
民
，
各
個
不
問
科
系
學

生
提
供
特
別
訓
練
，
使
這
些
受
訓
人
員
對
發
展
障
礙
者
及
其
家
庭
之
服
務
可
經
由
各
種
不

同
之
經
驗
與
專
業
背
景
的
單
位
及
人
員
提
供
出
來
，
而
這
也
是
相
互
教
學
訓
練
之
主
要
目

的
和
發
展
方
向
。

此
方
案
包
括
間
至
且
個
學
八
刀
，
其
有
三
個
層
級

.. 

基
礎
概
念
與
知
識
(
層
級
二
、

特
殊
知
識
與
技
術
(
層
級
一
一
)
，
及
示
範
與
運
用
的
技
術
(
層
級
一
二
)
。

層
級
一
的
學
生
以
必
須
修
畢
兩
門
課
程.. 

(
a
)
現
階
段
對
發
展
障
礙
者
的
服
務

此
課
程
包
括
對
發
展
障
礙
的
特
質
與
需
要
，
對
人
改
變
的
概
念
和
服
務
模
式
，
促
進

發
展
障
礙
者
的
自
立
，
自
養
及
整
合
。
這
個
課
程
在
探
討
社
區
各
種
不
同
資
源
挖
掘
者
、

消
費
者
及
包
括
大
學
各
個
不
同
科
系
的
教
師
們
，
如
心
理
學
、
特
教
、
社
工
、
衛
生
、
溝

通
障
礙
、
建
築
、
娛
樂
治
療
，
及
其
他
領
域
。

(
b
)
重
度
發
展
障
礙
見
童
及
成
年
之
家
庭
與
專
業
的
關
係

這
個
課
程
乃
在
探
討
家
庭
及
發
展
障
礙
者
的
需
要
，
討
論
家
庭
處
在
現
階
段
政
策
，

實
務
脈
動
下
的
關
心
是
什
麼
，
鼓
勵
父
母
能
主
動
性
與
專
業
人
員
協
調
工
作
，
以
設
計
對

發
展
障
礙
者
適
當
的
服
務
與
教
育
訓
練
的
計
畫
﹒
'
這
個
家
庭
與
專
業
人
員
的
工
作
也
包
括

學
齡
前
階
段
、
轉
換
到
成
年
及
學
校
畢
業
後
的
階
段
生
活
期
。

層
級
二
的
特
殊
知
識
與
技
術
是
提
供
一
系
列
的
相
主
教
學
課
程
和
討
論
課
，
以
擴
大

對
受
訓
者
知
識
和
增
加
其
對
發
展
障
礙
者
及
其
家
庭
的
政
策
、
服
務
方
案
、
研
究
及
介
入

實
務
的
技
術
。

課
程
將
針
對
個
別
學
生
之
專
業
學
習
背
景
，
來
協
助
學
生
在
其
專
業
領
域
基
礎
上
對

發
展
障
礙
者
及
其
家
庭
的
服
務
，
這
些
專
業
包
括
特
教
、
家
庭
社
會
科
學
、
護
理
、
生
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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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
學
與
復
健
、
公
衛
、
溝
通
障
礙
、
教
育
政
策
及
行
政
，
休
閒
及
娛
樂
、
體
育
、
社
工
、

職
業
教
育
及
其
他
。

層
級
三
，
示
範
與
運
用
的
技
巧
，
受
訓
者
必
須
完
成
一
個
督
導
性
有
關
政
府
、
研
究

或
服
務
機
構
對
促
進
發
展
障
礙
者
自
立
、
自
養
，
社
區
整
合
的
實
務
工
作
經
驗
，
這
個
工

作
必
須
經
由
研
究
所
審
核
，
並
符
合
權
力
法
(
即
古
巴
『E
E
Z
〉
2
)
的
規
定
。

ω
服
務
與
諮
詢

研
究
所
「
從
事
比
較
廣
大
的
模
式
方
案
和
技
術
性
諮
詢
活
動
，
以
促
進
對
個
別
發
展

障
礙
者
及
其
家
庭
具
有
適
當
性
、
效
率
性
、
有
效
性
之
服
務
，
為
了
對
促
進
社
區
服
務
的

接
近
性
與
品
質
的
使
命
，
研
究
所
經
由
其
服
務
上
及
技
術
上
的
協
助
來
增
加
其
對
現
存
社

區
、
公
私
立
機
構
的
工
作
效
率
.
，
而
比
較
不
是
從
事
直
接
性
服
務
。
這
主
要
策
略
是
使
用

發
展
實
驗
性
服
務
活
動
，
來
示
範
及
檢
驗
模
式
實
務
的
可
行
性
並
且
廣
為
推
用
提
供
給
當

地
的
、
州
內
、
全
國
性
之
參
考
諮
詢
用
.• 

及
擴
大
持
續
性
的
工
作
服
務
方
案
，
包
括
區
域

性
、
州
內
、
州
際
之
間
的
機
構
。

ω
研
究
和
推
廣

研
究
所
發
展
及
推
廣
新
的
知
識
，
以
促
進
有
關
發
展
障
礙
者
之
政
策
和
服
務
。
這
個

工
作
乃
經
由
主
要
的
教
學
和
研
究
中
心
，
短
期
及
長
期
的
運
用
性
研
究
與
推
廣
方
案
。
譬

如
在
一
九
八
九
年
一
九
九
0
年
之
間
，
研
究
所
針
對
廿
種
不
同
對
象
出
版
了
一

O
O
、
。

O
O
冊
的
文
獻
.
，
研
究
所
的
工
作
人
員
以
個
人
身
份
也
出
版
了
一
一
七
篇
研
究
報
告
或
文

章
，
在
全
國
性
或
州
內
的
會
議
和
工
作
坊
，
址
(
參
與
三
、
O
O
O
小
時
以
上
的
論
文
發

表
。

a

社
區
整
合
研
究
所
的
附
屬
中
心

社
區
整
合
研
究
所
是
聯
邦
的
大
學
工
作
計
畫
，
是
明
大
工
作
計
畫

(
E
Z
B
M
O
C

E
E
M

芝
〉

S
E
E

早
o
m
s
p

玄
C
〉
虫
協
調
相
互
教
學
、
訓
練
、
服
務
、
技
術
協
助
、

研
究
及
擴
展
的
活
動
，
經
費
來
自
美
國
衛
生
人
類
服
務
部
已
白
白
史
的
發
展
障
礙
行
政
單

位
，
玄
C
〉
可
也
是
全
國
性
整
合
各
大
學
與
教
學
醫
院
網
絡
之
一
，
以
反
應
發
展
障
礙
者

對
大
體
系
發
展
及
技
術
和
專
業
資
源
工
作
的
需
要
。

研
究
所
包
括
之
主
要
研
究
中
心
，
如
下
.. 

ω
社
區
生
活
研
究
和
訓
練
中
心
|
|

這
個
中
心
也
接
受
全
國
性
殘
障
與
復
健
研
究
中
心
與
美
國
教
育
部
的
經
費
贊
助
，
同

時
也
與
其
他
大
學
有
工
作
計
章
。

ω
居
住
與
社
區
服
務
中
心
|
|
負
責
設
計
、
發
展
及
報
告
有
聞
發
展
障
礙
者
之
居
住

政
策
和
服
務
的
工
作
。

ω
全
國
性
殘
障
學
生
教
育
結
果
中
心
從
事
有
關
發
展
障
礙
者
教
育
結
果
的
評
鑑

和
實
務
工
作
。

4

方
案
與
計
畫
說
明

研
究
所
址
(
執
行
四
十
三
種
方
案
及
各
項
有
關
促
進
發
展
障
礙
者
社
會
與
杜
區
整
合
、

自
立
、
自
聾
的
計
畫
.
，
這
些
方
案
和
計
畫
包
括
六
項.. 

ω
轉
換
(
5
口
的
一
泣
。
2
)
及
就
業
﹒
'

ω
居
住
服
務
.
，

ω
教
育
﹒
'

仙
個
案
管
理
.
，

ω
早
期
介
入
﹒
﹒
及

倒
杜
區
整
合
。

以
上
各
種
不
同
方
案
及
計
賣
各
包
括
相

E
教
學
訓
練
、
服
務
與
諮
詢
，
及
研
究
與
推

廣
三
大
活
動
範
圈
，
詳
見
附
表
|
|
「
社
區
整
合
研
究
所
之
方
案
與
計
畫
之
活
動
」
。

5

經
費
來
源

經
費
主
要
來
自
聯
邦
政
府
、
州
政
府
及
縣
市
政
府
及
大
學
，
包
括
如
下
.. 

ω
美
國
衛
生
及
人
類
服
務
部

6
月
白
白
.
，

|
|
發
展
障
礙
行
政
司

|
|
衛
生
照
顧
行
政
司

ω
美
國
教
育
部
﹒
'

|
特
殊
教
育
方
女
司

|
|
全
國
性
殘
障
及
復
健
研
究
所

ω
明
州
發
展
障
礙
州
長
計
畫
委
員
會
﹒
'

ω
明
州
教
育
局
.
，

ω
明
州
復
健
服
務
部
門
﹒
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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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社區整合研究所之方案與計畫之活動

方、\案與計量活動\範\圖
一、相互教育學習

訓練 二、服務與諮詢 三、研究與推廣

{interdisciplina 
ryl 

﹒第二度轉換專員 ﹒社區轉換機構間 ﹒第二度轉換承績
訓練方案; 委員會技術協助 與追蹤系統;
﹒明州相互教學轉 服務; ﹒對特別需要人口

換專員訓練方案 ﹒明州支持性就業 就業之影響性研

之技術協助資源 究方案:
1. 轉換及就業 網絡; ﹒支持性就業之投

﹒在轉換期間家庭 資與效益研究;
網絡模式 ﹒對殘障青年技術

性協助方案;

﹒明州學校後追蹤

系統

.全國性居住與相

關服務資料收集
2 居 住 ø~ 務 與政策研究;

﹒居住服務之人事

徵募、訓練儲備

﹒在社區系統中語 ﹒明州雙重感覺器 ﹒對殘障學生之教

言治療及特教人 官損傷服務方案 育結果中心;
員博士及博士後

' 
﹒特教之各個不同

研究的儲備人才 ﹒明州包含性 結果的連結;

' {includedl教育 ﹒學校後之特殊方
﹒相關專業人員訓 技術協助方案; 案

練方案 ﹒廣博性系統合作

計畫;

﹒對重殘學生經由

凰隊模式合作，

3. 教 2間金之 有效在職訓練及

技f材，協助促進

在家及在校服務

. 
﹒學校成功預防方

案;

﹒包含於

{includedl之合

作計畫

﹒對發展障礙者之
協調服務;

4 . 個 案 再屆金5 理 ﹒父母為個案管理

師之訓練方案;

﹒年度個案管理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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﹒明州早期介入相 ﹒持續性六個評估 ﹒對幼年殘障者之
互教育學習方案 方案; 社會互動之訓練

﹒對重殘年青人之 方案;

5 早 期 介 入 ﹒發展障礙行政局 家庭使用個別家 .在社會互動之介

(ADD) 訓練開端 庭服務計畫模式 入整合技術訓練

一早期介入相互
教育學習訓練方 ﹒對個別兒童之生

案 態行為方案

.在社區對重殘之 ﹒促進殘障青年之 ﹒社區生活訓練研

娛樂整合與治療 自決 (self- 究中心;
訓練; determination) ﹒基於對社區智障

﹒社區整合服務方 老人政策分析;
案; ﹒對殘障青年促進

﹒社區包含於 正式非正式人與
(included)方案; 人之間及社網絡
﹒杜區對發展障礙

6. 杜 區 整 ,b.. 者服務訓練方案 ﹒對發展障礙者接Q 

受在家或在社區
服務的品質與努

力分析;

﹒對殘障青年促進

社會及朋友網絡

' 
﹒電腦及科技溝通

網的促進

的
居
於
明
州
區
域
的
全
國
性
聯
合
募
款
(
旦
旦
旦
E

『
).. 

的
教
育
權
力
法
之
父
母
倡
導
聯
合
會
。

五
、
討
論
及
建
議

本
文
乃
是
從
學
校
如
何
參
與
實
務
工
作
，
在
校
園
內
成
立
一
個
學
術
研
究
與
實
務
機

構
，
打
破
校
園
內
外
，
各
個
不
同
專
業
，
實
務
與
學
術
之
界
限
。
其
主
要
特
色
包
括
如

下
﹒
.ω

其
成
立
乃
經
由
聯
邦
法
規
定
﹒
'

ω
在
校
園
裡
面
成
立
的
﹒
'

ω
從
事
工
作
包
括
相
互
教
學

(
E
S
E
E
n
-
Z
Z但是
)
訓
練
工
作
，
服
務
與
諮
詢
，
方
案

計
畫
的
設
計
與
執
行
，
及
研
究
推
廣
等
.
，

ω
所
聘
用
人
員
包
括
來
自
各
個
相
關
專
業
領
域
在
校
國
內
教
學
的
教
職
員
之
外
，
並

且
也
有
實
務
界
的
實
務
工
作
者
﹒
，

問
參
與
學
習
訓
練
者
除
了
在
校
的
本
科
系
學
生
之
外
，
還
有
來
自
其
他
相
關
科
系
的

學
生
，
同
時
也
開
放
給
在
機
構
工
作
的
實
務
工
作
者
或
案
主
群
及
其
家
人
.
，

叫
它
不
是
一
個
封
閉
的
機
構
，
而
是
從
學
校
教
育
出
發
，
並
向
外
延
伸
耳
目

n
z
o
E

)
，
與
其
他
校
園
外
的
實
務
機
構
、
政
府
單
位
及
學
術
單
位
或
其
他
大
學
工
作
推
動
﹒
'
是

一
個
走
入
社
區
，
走
出
校
園
，
打
開
校
園
內
外
及
實
務
與
學
術
間
的
界
限
，
突
破
所
謂
學

術
教
育
只
有
停
留
在
校
園
內
，
及
實
務
工
作
只
有
在
校
園
外
的
鴻
溝
關
係
.
，

的
經
費
來
源
並
非
只
局
限
在
某
一
個
系
統
，
如
來
自
不
岡
區
域
性
，
層
級
及
不
同
體

系
.
，
不
像
在
台
灣
的
大
學
係
屬
教
育
體
系
，
就
只
接
受
教
育
系
統
的
督
導
、
審
核
及
經
費

贊
助
。因

此
在
美
國
的
這
種
大
學
合
作
設
備
之
工
作
推
展
流
程
就
筆
者
之
了
解
以
下
圖
表
示

-7 
d 、-

在
台
灣
類
似
這
種
學
校
成
立
之
機
構
，
譬
如
師
大
之
一
特
殊
教
育
中
心
」
'
台
大
之

「
人
口
研
究
中
心
」
'
以
及
在
倒
年
東
吳
大
學
計
畫
成
立
之
「
社
區
教
育
研
究
服
務
中

心
」
等
等
，
與
美
國
之

C
〉
可
很
類
似
，
但
也
有
其
相
異
處
，
筆
者
針
對
台
灣
現
存
類
似

已
〉
旬
之
機
構
可
能
有
之
限
制
，
提
供
以
下
之
建
議
，
以
為
其
他
未
來
要
成
立
類
似
大
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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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區
整
合
之
人
性
化
生
活
品
質

案
主
群
及
其
家
庭
服
務

|服務卿川理

|研究服卡|聽

社
區
整
合
研
究
所

D借

各個不同專業昂頁域厚的肯

與實務之國家工作及不

同縣三已經費贊助

合
作
設
備
之
機
構
參
考
﹒
-

L

破
除
各
服
務
體
系
或
各
專
業
領
域
之
本
位
主
義
色
彩
﹒
，

立
經
費
來
源
或
贊
助
打
破
體
系
之
間
的
限
制
﹒
'

。
此
工
作
人
員
不
只
限
於
校
園
內
之
本
科
系
教
師
，
而
是
網
絡
或
邀
請
其
他
科
系
及
實

務
界
的
各
專
業
人
員
參
與
﹒
'

4
.學
術
界
之
學
者
破
除
「
學
術
領
導
實
務
」
之
觀
念
，
向
實
務
界
學
習

-
4貫
務
界
破

除
「
學
術
界
象
牙
塔
不
知
民
間
疾
苦
」
，
或
「
實
習
生
打
擾
」
的
觀
念
，
共
同
負
起
促
進

實
務
工
作
者
之
培
育
，
與
提
高
服
務
品
質
之
責
任
。

丘
學
術
界
或
實
務
界
的
不
同
專
業
共
同
建
立
相
互
教
育
學
習
之
共
設
與
管
道
。

住
所
整
合
之
校
園
內
與
校
園
外
之
不
同
專
業
，
包
括
醫
療
衛
生
、
社
會
福
利
、
司
法

警
政
、
教
育
等
之
學
者
與
實
務
工
作
者
，
所
從
事
工
作
可
包
括
相
互
教
學
之
職
前
與
在
職

訓
練
，
服
務
與
諮
詢
，
方
案
設
計
及
評
估
與
研
究
推
廣
工
作
等
。

最
後
，
筆
者
也
期
待
藉
本
文
呼
籲
政
策
擬
定
單
位
，
將
大
學
資
源
納
入
服
務
網

絡
建
立
之
一
環
，
且
以
法
令
明
定
之
，
成
為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推
展
重
要
發
展
工
程
，
使
教

育
資
源
充
分
發
揮
，
並
同
時
結
合
學
術
與
實
務
，
使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及
服
務
推
展
更
能
達

到
全
面
性
及
整
體
，
使
我
們
的
福
利
事
業
更
臻
成
熟
。

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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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
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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